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冀发改价格〔2019〕 号

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发展改革委（局），雄安新区改革发

展局，各增量配电网企业，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、冀北电

力有限公司，河北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、冀北电力交易中心

有限公司：

为进一步深化我省增量配电网业务改革，促进配电网业务

健康发展，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《关于制定地方电网和增量配

电网配电价格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价格规〔2017〕2269 号）有

关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我省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管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通知所称“配电网”是指河北省内按照国家发展改革

委、国家能源局《有序放开配电网业务管理办法》（发改经体

〔2016〕2120 号）批准投资、建设、运营的增量配电网。

二、定价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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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实行最高限价管理，最高配电价格为

电力用户接入电压等级对应的省级电网输配电价与增量配电网

接入电压等级对应的省级电网输配电价的价差。

配电网企业可在最高配电价格内自主确定具体配电价格，

并报我委备案。其中：以招标方式确定投资主体的配电网，其

配电价格在不高于最高限价内通过招标形成。

三、调整机制

（一）配电网配电价格的执行周期原则上为三年。招标确

定配电价格的有效期限,以配电项目合同约定期限为准。

（二）在一个监管周期内，配电网由于成本下降而增加收

入的，下一监管周期可由配电网和用户共同分享，以激励企业

提高经营效率、降低配电成本。

四、结算制度

（一）配电网企业与电力用户结算

1.配电网区域内参与市场交易的电力用户，其到户电价由

交易价格、省级电网输配电价、配电价格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

构成。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由配电网企业代收，由省级电网企业

代缴。

2.配电网区域内未参与市场交易的电力用户，其到户电价

按其受电电压等级的目录销售电价执行。

3.配电网区域内的电力用户执行与省级电网电力用户相

同的峰谷分时电价和功率因数调整电价政策。配电网内执行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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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制电价的电力用户，可自愿选择按变压器容量、合同最大需

量或实际最大需量缴纳基本电费。

4.配电网区域内列入试点范围的非水可再生能源与电力

用户开展就近交易时，用户仅支付所使用电压等级的配电价格，

不承担上一电压等级的输配电价。

5.配电网区域内电力用户有高可靠性供电需求的，配电网

企业可按照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明确的标准收取高可靠性供电

费。

（二）配电网企业与省级电网企业结算

1.配电网企业与省级电网企业的结算电价按现行省级电网

相应电压等级输配电价执行，按照产权分界点各自承担线损。

2.配电网企业可根据实际，自主选择分类结算电价或综合

结算电价与省级电网企业结算电费，暂保持一个自然年度不变。

3.选择执行分类结算电价，配电网企业按配电网接入省级

电网的电压等级、依据用户的用电类别，向省级电网企业支付

输配电费。

4.选择执行综合结算电价，配电网企业按配电网接入省级

电网的接网容量和电压等级，按省级电网两部制输配电价向省

级电网企业支付输配电费；配电网企业可自愿选择按变压器容

量、合同最大需量或实际最大需量向省级电网企业缴纳基本电

费。

（三）配电网企业与发电企业结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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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配电网与发电企业的结算，按照调度协议约定的主体进

行。

2.配电网区域内参与市场化交易的电量，配电网企业按照

相关市场主体与发电企业确定的交易价格、依据交易规则，并

经由对应交易机构、省级电网企业与相关发电企业结算市场化

交易购电费。

3.配电网区域内未参与市场交易的电量，由我委统筹安排

发电企业予以优先保障，按照当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（含

脱硫脱硝除尘）结算购电费，由增量配电网企业通过省级电网

企业支付给发电企业。

五、其它事项

（一）配电网企业要向省级电网企业准确提供网内用户类

别、电压等级、分类电量、用电容量，以及是否参与市场交易

等信息，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。相关信息提供、确认和执行的

具体时间由双方商定后报送我委,并向对应交易机构报备。省级

电网企业有权对配电网企业提供的信息进行核实，对发现的违

规问题及时报我委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（二）配电网企业及其用户执行两部制电价的变更条件按

现行有关规定执行，基本电费标准按省级电网基本电费标准执

行。

（三）配电网企业可探索结合负荷率等因素制定配电价格

套餐，由电力用户选择执行，但其水平不得超过省级价格主管

部门制定的该类用户所在电压等级的输配电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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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配电网企业要负责对用户安装电能计量装置，承担

购置安装费用；并承担保底供电、新能源消纳、可再生能源配

额等义务。

（五）配电网企业要逐步实行配售业务分离，将配电网业

务与其他业务分离，成本独立核算，市场化售电业务应逐步实

现独立核算。

（六）本通知印发执行之前，省级电网企业对增量配电网

采取临时供电措施的，按本通知规定对临时供电期间发生的电

费进行结算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未尽事宜按国家发展改革委

《关于制定地方电网和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的指导意见》（发

改价格规〔2017〕2269 号）执行，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、新问

题，请及时反馈我委。

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19 年 月 日


